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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3〕80 号

关于印发 2022 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复核报告的通知

市工信局: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

及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3〕28 号）的要

求，我局组织第三方评价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你单位报送

的 2022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材料进行审

核，形成了复审意见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2 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围绕市委、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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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确定的重点任务、工信领域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、“十四五”

期间重点工作任务等方向予以支持，主要内容为：技术改造、

技术创新、工业园区发展、智能制造、信息化发展、绿色制造

和工业设计等方面，包括“推进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

展专题宣传项目（含普法宣传费用）”、“推进韶关市工业和

信息化战略性产业集群支撑机构专题研究咨询项目”、“韶关

市实施优质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扶持资金”等 17 个项目。

该专项资金 2022 年预算额度为 4,500 万元，其中转移到区县

的预算为3,046.63万元，市本级预算为1,453.37万元，至2022

年底市本级实际支出为 1,292.93 万元，市本级预算执行率为

88.96%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等四方面对项目单位

报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2 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83.84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（ 各指标

得分情况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部门项目的合同管理存在欠缺。根据《韶关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战略性产业集群咨询机构（2022 年）合同书》，项目的付

款方式为合同签署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70%首付款，即 66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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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验收后支付尾款。服务类项目预付款比例一般为 30%-50%，

因此本项目预付款比例过高，影响财政资金使用安全性。

一是绩效指标未体现“确保 20 家‘倍增计划’试点企业

实现规上工业产值年度增长 20%以上”“2022 年评选认定 10

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”“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本市规模

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率达到 52%以上”“推动园区建设标准厂

房 50 万平方米”等年度绩效目标。

二是未设置时效指标，没有从项目完成的时效性方面对项

目进行评价。

三是未设置效益指标，没有从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方面对专

项资金进行评价。

四是未设置满意度指标，未对支持企业技术改造、园区考

核奖励资金等奖补资金进行满意度调查。

四、建议

建议市工信局加强对合同的管理，合理确定服务类项目的

预付款比例。常规政府采购合同的合同预付款尽量控制在

30%-50%，以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。严格执行《韶关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》，服务类的采购依据实际情况

按程序采购。加强对采购业务各个环节的控制，规范合同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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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。

建议完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置，提升绩效指标设置

的科学性和全面性。一是根据项目总体目标和项目内容补充

“2022 年评选认定 10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”“园区规模以上

工业增加值占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率达到 52%以上”

等指标；二是补充时效指标和效益指标，衡量项目完成的时效

性以及产生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；三是设置满意度指标，

对服务对象尤其是奖补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。

附件：2022 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绩效

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6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工贸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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